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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重庆市儿童福利院提出。

本文件由重庆市民政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重庆市儿童福利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鹏梅、吴成兰、张若煦、杨媛媛、刘帮兵、叶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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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机构儿童档案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儿童档案管理的基本要求、档案收集、档案整理、档案保管、档案利用、

档案数字化、档案移交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福利机构儿童档案的管理工作。

注：根据《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第63号令）的规定：儿童福利机构包括按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的儿童福利

院、设有儿童部的社会福利院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 9705 文书档案案卷格式

DA/T 50 数码照片归档与管理规范

DA/T 62 录音录像档案数字化规范

DA/T 35 档案虫霉防治一般规则

DA/T 31 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儿童档案 children's archives

儿童福利机构在收留抚养儿童工作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实物、音像、电子数据

等不同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录。

3.2

机构收留抚养儿童 accepted children

委托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的18周岁以下，符合父母双亡、父母宣告失踪、无法查明亲生父母、父母

没有监护能力条件之一且没有其他监护人，或其他由人民法院指定、法律规定的自然人。

3.3

移送机构 transferred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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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办理机构收留抚养儿童进入儿童福利机构相关事宜的当地公安机关、民政部门以及其它政府部

门。

4 基本要求

4.1 儿童福利机构应设置专门的儿童档案管理相关责任部门，或指定负责儿童档案工作的部门；

4.2 儿童福利机构应配备专职或兼职儿童档案管理人员，并应具有档案管理的基本知识和能力，定期接

受儿童档案业务培训。

4.3 儿童福利机构应设置儿童档案专用工作房及其必要设施设备。

4.4 儿童福利机构应制定儿童档案管理制度。

4.5 儿童福利机构应遵守国家档案管理规定，按照一人一档的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和确保档案的

完整、准确、系统和安全。

4.6 儿童福利机构负责儿童档案的收集、整理、保管、检查、统计和提供利用工作。依照有关规定向国

家综合档案馆或有关单位移交档案。

5 档案收集

5.1 入院归档材料

5.1.1 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归档基本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a)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审批表》（见附录 A）；

b)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交接情况记录表》（见附录 B）；

c)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回执单》（见附录 C）；

d)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登记表》（见附录 D）；

e)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基本情况表》（见附录 E）；

f)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儿童基本生活费发放申请审批（确认）表》（见附录 F）；

g)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见附录 G）；

h) 门诊（住院）病历、出院记录、《委托养育儿童协议书》等材料。

5.1.2 按照机构收留抚养儿童类别不同，入院归档材料还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无法查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被遗弃儿童，由儿童福利机构出具寻亲公告和移送机构出具：

1) 《弃婴（童）捡拾报警证明》（见附录 H）；

2) 《代养证明》（见附录 I）。

b) 无法查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打拐解救儿童，由儿童福利机构出具寻亲公告和移送机构出具：

1) 打拐解救儿童临时照料通知书；

2) DNA 信息对比结果；

3) 无法查找到监护人证明。

c) 超过 3 个月无法查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流浪乞讨儿童，由移送机构出具：

1) DNA 信息对比结果；

2) 寻亲公告。

d) 父母死亡或者宣告失踪且没有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儿童，由移送机构出具：

1) 孤儿的户口簿原件（含本人页、主页和增减页）；

2) 孤儿居民身份证原件、残疾人证原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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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孤儿父母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法院宣告死亡证明或死亡注销户口证明或《火

化证》或法院宣告失踪判决书；

4) 孤儿本人情况和无其他监护人情况的说明。

e) 父母没有监护能力且没有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儿童，由移送机构出具：

1) 儿童的户口簿原件（含本人页、主页和增减页）；

2) 儿童居民身份证原件、残疾人证原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原件；

3) 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的应提供《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法院宣告死亡证明或死亡

注销户口证明或《火化证》或法院宣告失踪判决书；

4) 父母患疾病或残疾的应提供残疾人证（复印件）或相关诊断证明；

5) 父母没有监护能力情况报告、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情况报告；

6)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补贴申请表》。

f) 人民法院指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儿童，由移送机构出具人民法院生效判决书。

5.2 在院期间归档材料

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在儿童福利机构生活期间，儿童福利机构应做好儿童养育、医疗、康复、教育、社

工服务等基本材料的收集，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好儿童大事记的整理和家庭寄养相关材料收集，归档材料应

包括但不限于：

a) 儿童居民户口簿（复印件）、残疾人证（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b) 《儿童成长档案》（见附录 J）；

c) 儿童预防接种记录；

d) 健康档案（含儿童病史、体检报告和在院期间所患重大疾病记录）；

e) 儿童手术治疗相关材料（含入院手续、出院记录、主要的辅助检查记录等）；

f) 康复治疗相关材料（含康复计划方案、康复评估报告、康复阶段性记录、转科记录单、康复医师

或者专业机构出具的矫形器具及康复辅助器具的适配评估报告等）；

g) 学生教育档案（含受教育基本信息、教育评估及计划、教学阶段性记录、个案服务记录等）、儿

童获奖证明、年度学习成绩单、录取通知书等；

h) 社工介入服务相关材料（含儿童需求预估记录表、综合评估表、社会工作服务计划书、跟进服务

记录表、个案服务面谈记录、结案评估等）；

i) 家庭寄养儿童相关材料（含寄养家庭基本信息表、寄养家庭申请表、寄养家庭评估报告、家庭寄

养协议、护理医疗康复记录或者相关治疗记录、儿童福利机构探访记录、年度家庭寄养工作评价、

解除寄养申请、解除寄养通知书等）。

5.3 离院归档材料

5.3.1 机构收留抚养儿童离院归档基本材料应包括但不限于：

a)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离院确认书》（见附录 K）；

b) 《离院登记表》（见附录 L）；

c) 离院手续材料。

5.3.2 按照机构收留抚养儿童离院类别不同，离院归档材料还应包括但不限于：

a)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出现的儿童：

1) 其父母或其他依法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复印件）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 亲子鉴定证明；

3) 民政部门出具的离院意见材料；

4) 公安机关出具的打拐解救儿童送还通知书，儿童确属于走失、被盗抢或者拐骗的结案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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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民法院出具的撤销宣告失踪判决书或撤销宣告死亡判决书，能够反映原监护关系的材料等。

b) 父母恢复监护能力或者有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儿童：

1) 其父母或其他依法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复印件）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 民政部门出具的离院意见材料；

3) 儿童原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父母恢复监护能力或者有其他依法具

有监护资格的人的情况报告。

c)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恢复监护资格的儿童：

1) 父母或其他依法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复印件）和居民身份证（复印件）；

2) 民政部门出具的离院意见材料；

3) 人民法院出具的恢复监护人资格判决书。

d) 被依法收养的儿童：

1) 儿童福利机构出具的《收养登记表》（见附录 M）；

2) 收养登记证（复印件）；

3) 民政部门出具的离院意见材料。

e) 儿童福利机构和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签订的委托协议期满或被解除的儿童，应根据实际情况归

档《委托代养协议书》或《解除委托代养协议书》。

f) 年满 18 周岁的儿童：

1) 儿童福利机构向民政部门提交的儿童安置情况报告；

2) 儿童安置相关情况材料。

g) 死亡的儿童：

1) 《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或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或死亡注销户口证明；

2) 《火化证》；

3) 注明安放（葬）位置和时间的骨灰安放（葬）合同；

4) 向民政部门提交的相关情况报告。

5.4 其它归档材料

其它归档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a) 音像材料，包括儿童重要活动的照片、音视频的保存记录；

b) 实物材料，包括儿童进入机构时随身携带能够标识其身份的物品的保存记录。

6 档案整理

6.1 儿童档案编码规则

6.1.1 儿童档案应以儿童为单位，采用一人一档的方式立卷归档。

6.1.2 案卷包括：案卷封面、案卷盒脊、案卷目录、卷内文件材料、盒内备考表、案卷封底等。

6.1.3 根据儿童性质来分类，档案类别分为五类：

a) A 类：无法查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儿童；

b) B 类：父母死亡或者宣告失踪且没有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儿童；

c) C 类：父母没有监护能力且没有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儿童；

d) D 类：人民法院指定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儿童；

e) E 类：其他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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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儿童档案的档号结构由全宗号、档案门类代码、类别、姓名（居民身份证号）、卷号 5 个部分组

成，每个部分之间用短横线“—”连接，档号结构见图 1。

图 1 儿童档案档号结构图

示例：某儿童福利院（假设其档案全宗号为 DA01），为属于无法查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儿童（儿童姓名：王某某，

身份证号：500000200001010000），儿童档案的档号应编为“DA01-ZY·ET-A-王某某（500000200001010000）-001”。

6.2 档案排列

6.2.1 卷内档案文件根据儿童不同情况，其基本顺序为：

a) 封面；

b) 目录；

c)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基本情况表》；

d)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审批表》；

e)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交接情况记录表》

f)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回执单》；

g) 儿童居民户口簿（复印件）、残疾人证（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复印件）；

h) 儿童入院前门诊（住院）病历、出院记录；

i)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登记表》；

j)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儿童基本生活费发放申请审批（确认）表》；

k) 《委托养育儿童协议书》；

l)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

m) 《儿童成长档案》；

n) 健康档案；

o) 儿童预防接种记录；

p) 手术治疗相关材料；

q) 康复治疗相关材料；

r) 社工介入服务相关材料；

s) 学生教育档案；

t) 儿童获奖证明、年度学习成绩单、录取通知书；

u) 《收养登记表》或家庭寄养相关材料；

v) 《离院登记表》及相关手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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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音像及实物材料保存记录；

x) 备考表。

6.2.2 卷内文件排列顺序按照同类型材料内容的主次关系和材料形成时间顺序排列。

6.2.3 在卷内文件材料排列完毕后手写编页码，按流水序号编排件号和页号。单面书写的文件页码位置

在右下角，双面书写的文件页码位置正面在右下角，反面在左下角，不重复不遗漏。

6.2.4 卷内文件目录和卷内备考表不编写页码。

6.3 编制卷内文件目录

6.3.1 编制目录

6.3.1.1 按照档案文件排序，档案编号完成后，按其顺序制作卷内文件目录，置于卷内文件之前。

6.3.1.2 档案卷内文件目录（见附录 N），目录内容应符合如下要求：

a) 材料名称：应填写材料全称；

b) 材料形成日期：填写材料实际形成的日期；

c) 页数：填写每件文件的总页数；

d) 责任人：应填写文件直接形成部门或主要责任人；

e) 备注：根据实际填写需要注明的情况。

6.3.2 编制卷内备考表

6.3.2.1 卷内备考表（见附录 O），置于卷内文件之后。

6.3.2.2 说明，应标明案卷内全部文件的总件数、总页数以及立卷和案卷提供使用过程中需要说明的问

题，如文件缺损、修改、补充、移除、销毁等。

6.3.2.3 立卷人，应由立卷责任人签名。

6.3.2.4 检查人，应有案卷质量审核者签名。

6.3.2.5 日期，填写完成立卷的时间。

6.4 装盒

6.4.1 将文件材料整理放入档案盒里，填写案卷封面，采用“一人一档，一档一号”方式。

6.4.2 案卷封面填写内容包括机构名称、儿童姓名、性别、出生日期、档号、分类、保管期限、立卷日

期、责任人等。

6.4.3 案卷卷皮格式以及填写要求，应符合 GB/T 9705 的规定。

6.5 装订

6.5.1 儿童档案应在儿童离院时统一装订。

6.5.2 应检查卷内材料顺序与目录是否相符，分类是否有误，编目是否有错。

6.5.3 应整理卷内材料，做到四面整齐，按照卷内目录、文件材料、备考表的顺序排列后在左侧进行打

孔装订。

6.5.4 按照类别编制案卷目录，加封面后装订成册，目录一式三份，填写案卷目录封面项目。

6.6 档案整理要求

6.6.1 纸质材料整理要求：

a) 备考表、档案相关目录和文字材料统一使用“A4”规格纸张，不应使用热敏纸；

b) 对有破损、字迹或纸张大小不符合要求的儿童档案材料应及时进行修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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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归档章、档案盒封面、盒脊、备考表等项目，应使用蓝黑墨水或碳素墨水钢笔填写或直接打印；

d) 卷内文件材料首页上端空白处加盖归档章，并填写有关内容；

e) 材料需盖章和签字的应齐全完整。

6.6.2 特殊载体材料整理要求：

a) 实物材料遵循“一物一件、按件整理”的原则；

b) 音像材料应按照 DA/T 50、DA/T 62 规定进行整理和归档；

c) 与对应的纸质载体材料一并归档。

6.7 档案入库

6.7.1 儿童档案入库前应对儿童档案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卷内材料和儿童姓名是否匹配；

b) 儿童档案材料是否全部归档；

c) 卷内材料分类和排列是否准确合理；

e) 目录与实际材料是否相符，目录登记是否填写准确清楚；

f) 修整是否认真仔细，所有金属物是否清理干净；

g) 装订是否准确，有无掉页情况，封面内容是否规范整洁。

6.7.2 检查通过即可交由儿童档案管理相关责任部门入库保管。

7 档案保管

7.1 应做好防火、防盗、防潮、防蛀、防尘、防磁、防日光、防高温、防有害气体措施。

7.2 应按 DA/T 35 的要求，做好儿童档案的虫霉防治工作。

7.3 应定期清理核对库藏儿童档案，做到账物相符。库藏儿童档案数量发生变化时应记录说明。

7.4 应建立儿童档案工作统计台账，台帐应包括但不限于：儿童档案库藏情况、年度入出库情况、儿童

档案利用情况、移交进馆情况、儿童档案专兼职人员情况、儿童档案设施设备情况。

8 档案利用

8.1 儿童福利机构应加强儿童档案检索系统建设，开发儿童档案信息资源，及时、有效地提供儿童档案

利用服务。

8.2 儿童档案利用应依法依规、符合保密要求，不得随意借阅。

8.3 儿童档案利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儿童档案形成、移交单位以及上级业务主管单位因工作需要，可利用儿童档案；

b) 儿童成年凭本人居民身份证件，可利用本人的档案；儿童监护人持本人居民身份证件、户口簿、

收养登记证或者能够反映监护关系的证明材料，可利用被监护儿童的档案；

c) 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公安部门、安全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因办案需要，持单位介绍信可利用

案件相关的儿童档案；

d) 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持受理案件法院出具的案件受理通知书或者开庭传票，

可利用与承办法律师事务有关的儿童档案；

e) 其它单位和个人确因工作需要查阅儿童档案的，儿童福利机构根据其出具的申请及相关证明材

料，经儿童福利机构主要负责人审核，方可查阅；

f) 本单位的部门及个人因工作需要确需查阅儿童档案的，经儿童福利机构主要负责人审核，方可查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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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查阅人应当场查阅、摘抄、复印（复制）儿童档案，不得涂改、抽换、圈划、批注、拍照或造成污

染、损毁，不得擅自公开儿童档案内容损害儿童的合法权益。

8.5 如需摘抄、复印（复制）儿童档案内容，经儿童福利机构主要负责人批准，由儿童档案保管人员复

印（复制）或提供摘抄页，并加盖档案摘抄件或复印（复制）件的印章。

9 档案数字化

9.1 儿童档案可根据档案保管和利用的实际需要，对儿童档案实施数字化。数字化生成的档案档号应与

纸质档案一致。

9.2 纸质档案数字化应符合 DA/T 31 的规定。

10 档案移交

10.1 儿童转入其它儿童福利机构时，其档案应一并移交，原儿童福利机构留存副本。

10.2 儿童福利机构应当在儿童离开机构后，将儿童档案按照有关规定向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同时

移交儿童档案数字化副本。

10.3 儿童档案移交前移交单位应检查相关儿童档案是否齐全、匹配、规范。

10.4 儿童档案移交前由双方工作人员现场核对无误后填写移交清单，由双方法人代表的授权人签字，加

盖双方机构公章，各自留存保管。

10.5 儿童档案交接过程中，交接双方应确保儿童档案信息的安全。

10.6 儿童档案交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由移交单位负责整改。

10.7 儿童档案移交后发现的问题，由接收档案馆或接收档案的儿童福利机构牵头，移交儿童福利机构协

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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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审批表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审批表见表A.1。

表 A.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民族

（照片）

儿童类别
移送机构

名 称
经办人

儿童监护权归属

儿童被收留

抚养理由

儿童随身

携带物品

移送单位

意 见

经办人及电话：

公安派出所

意见

经办人及电话：

移送地民政

部门审核

意 见
经办人及电话：

机构所属民

政部门审批

意 见

经办人及电话：

备 注

填表说明：若移送地民政局与机构所属民政局为同一机关时，只需机构所属民政局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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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交接情况记录表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交接情况记录表见表B.1。

表 B.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交接情况记录表

接收日期

移送机构情况

单位名称

姓名

性别

居民身份证号/警官

证号

联系电话

接收儿童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估计）

身体状况（患病/健

康）

移交材料

移交物品

移送机构经办人签字

接收机构经办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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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C

（资料性）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回执单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回执单见表C.1。

表 C.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回执单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回执单（第一联）

回执号：

接收日期 儿童类别 儿童姓名 年龄（估计） 身体状况（患病/健康）

移送机构及经办人员 儿童福利机构经办人员 备注

........................................................................................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回执单（第二联）

回执号：

接收日期 儿童类别 儿童姓名 年龄（估计） 身体状况（患病/健康）

移送机构及经办人员 儿童福利机构经办人员 备注

注：第一联由移送机构留存，第二联由儿童福利机构留存。

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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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登记表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登记表见表D.1。

表 D.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登记表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

收留抚养儿童入院登记表

儿 童 姓 名：

儿童福利机构名称：

委托协议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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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登记表（续）

姓 名 曾 用 名

照片

（钢印）
性 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进入机构

时间

儿童类别

儿童入院前

基本情况

儿童随身

携带物品

移送机构

名 称

移送机构

经 办 人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儿童福利机

构接收儿童

经 过

儿童福利机构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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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登记表（续）

入院体检情况

儿童福利机构医生（签名）：

年 月 日

儿童福利机构

接 收 意 见

负责人（签名）：

公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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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登记表（续）

儿 童

脚（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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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基本情况表

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基本情况表见表E.1。

表 E.1 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基本情况表

年 月 日

儿童姓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身体特征 养育科室

入院时间 养育性质

儿童类别 接收经办人

移送机构 联系人

居民身份

证号/警

号

联系电话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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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附 录 F

（资料性）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儿童基本生活费发放申请审批（确认）表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儿童基本生活费发放申请审批（确认）表见表F.1。

表 F.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儿童基本生活费发放申请审批（确认）表

编号：

儿童

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日

居民身份

证号

户籍

所在地

儿童类别

机构

情况

机构名称 法人代表
法人代表居民身

份证号码

经办人 联系电话

市级或

区县儿

童福利

机构意

见 （公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市或区

县民政

局审批

意见

（公章）

承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由儿童福利机构按年按序填写、编号；

2.审批意见需注明发放金额、执行时间；

3.本表一式三份，一份由市级或区县儿童福利机构保存，另两份分别由送养和接收儿童的市或区县民政局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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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见表G.1。

表 G.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

编号：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

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

（照片）

儿童姓名：

儿童性别：

出生日期：

入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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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续）

儿童入院信息登记表

儿童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入院时间

入院方式

□ 公安机关送入 □ 街道办事处送入 □ 政府送入

□ 其它方式:

移送机构

信 息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接收儿童

基本信息

儿童类别

入院原因
（入院前儿童的捡拾、救助等过程）

随身携带物品

经办人签字 记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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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续）

儿童入院身体状况评估表

儿童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一般情况

体温（T）℃
脉搏（P）

次/分

呼吸（R）

次/分
血压mmHg

体重

kg

身长

cm

头围

cm

胸围

cm

足长

cm

体格检查

情 况

残疾评估

初步诊断

护理评估及

计 划

诊疗计划

医生签名 记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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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续）

儿童入院康复评估表

儿童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康复病症

是否伴有

残 疾
□ 是 □ 否

残疾类别

（可多选）

□ 视力 □ 智力 □ 听力

□ 语言 □ 精神 □ 其他：

残疾级别 □ 一级 □ 二级 □ 三级 □ 四级

致残原因

□ 先天 □ 疾病 □ 早产 □ 产伤

□ 窒息 □ 意外伤害 □ 中毒 □ 其他：

既往医疗

康复情况

□ 药物治疗 □ 肢体矫正手术 □ 康复训练 □ 学前教育

□ 传统方法 □ 使用假肢、矫形器辅助 □ 其他：

存在的主要障

碍和困难

康复初期

计 划

康复医师

签 字
记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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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续）

儿童入院社会工作服务评估表

儿童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评估时间 评估地点

评估方式 □ 观察 □ 询问、交流 □ 游戏 □ 访谈照顾者

生活自理

能 力
□ 完全自理 □ 部分自理 □ 不能自理

意识状态 □ 清醒 □ 嗜睡 □ 朦胧 □ 昏睡 □ 昏迷 □ 其它

运动能力

社会交往

能 力

可利用资源

服务计划

评估社工

签 字
记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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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续）

儿童入院评估意见表

儿童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是否病重 □ 是 □ 否

是否自理 □ 完全自理 □ 部分自理 □ 不能自理

患艾滋病

情 况
□ 无艾滋病 □ 受艾滋病影响 □ 携带或感染艾滋病 □ 其它

是否残疾 □ 是 □ 否

残疾类型

（可多选）

□ 视力 □ 智力 □ 听力

□ 语言 □ 精神 □ 其他：

残疾级别 □ 一级 □ 二级 □ 三级 □ 四级

既往医疗康复

情况

□ 药物治疗 □ 肢体矫正手术 □ 康复训练 □ 学前教育

□ 传统方法 □ 使用假肢、矫形器辅助 □ 其他：

是否需要长期

医疗康复
□ 是 □ 否

是否需要长期

专人照料
□ 是 □ 否

照料方式 □ 养育 □ 治疗 □ 教育 □ 康复 □ 社工

特教类型

□ 未特教 □ 发音训练 □ 盲文训练

□ 手语训练 □ 听力训练 □ 自闭症训练

□ 智力训练 □ 肢体训练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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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G.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续）

养育类型

□ 院内集中养育 □ 家庭寄养

□ 委托到其它机构养育 □ 委托到其它医疗和康复机构

□ 其他：

患病类型

（可多选）

□ 无疾病 □ 心脏病 □ 脑瘫 □ 皮肤病 □ 五官科疾病

□ 外科疾病 □ 传染病 □ 妇科病 □ 肿瘤 □ 血液病

□ 内分泌疾病 □ 肌肉骨骼疾病 □ 精神和行为障碍 □ 神经系统疾病病

□ 循环系统疾病 □ 呼吸系统疾病 □ 消化系统疾病 □ 泌尿系统疾病

□ 先天畸形 □染色体和遗传代谢疾病 □ 儿童过敏性紫癜

□ 慢性肾功能衰竭尿毒病症 □ 自闭症 □ 其他：

评估建议

安置类型

□ 院内集中养育 □ 家庭寄养

□ 涉外、涉港澳台送养 □ 国内送养

□ 委托到其它机构

评估起始

日 期

评估终止

日 期

专家组成员签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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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弃婴（童）捡拾报警证明

弃婴（童）捡拾报警证明见表H.1。

表 H.1 弃婴（童）捡拾报警证明

报 警

情 况

报警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报警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家庭住址

捡

拾

情

况

介

绍

捡拾弃婴（儿）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捡拾弃婴（儿）地点

捡拾弃婴（儿）经过

X年 X月 X日 x时，重庆市公安局 XX分局 XX 派出所接 XX 群众报警称在 XXXX

处发现一小孩，接警后，前往查看，小孩基本情况描述（身体、智力情况），其

性别为 X，约 X个月大/几岁，随身有 XXXX，里面装有 XXXX，XXXX，XXXX。

接

处

警

情

况

公安机关名称

经办人（手写签名） 姓名： 警号： 姓名： 警号：

查找弃婴（童）生父母的

经过及结果

通过调取监控录像、走访当地群众、发布协查通报、采集 DNA 录入“公安机

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进行比对等方式，均无法查找其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及家庭住址，确系弃婴（童）。

捡拾人

签 字

年 月 日

公安机关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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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资料性）

代养证明

代养证明见表I.1。

表 I.1 代养证明

代养证明

年 月 日小孩被遗弃在 （具体地址） ，是一名男（女）婴（童），（大约） 岁，身体状况

为（身体特征） ，由 派出所民警（姓名： 警号 ）、民警

（姓名： 警号 ）出警确认为弃婴（童）后，交由 街道办事处（或 人民政府、 民政局）代养

至 年 月 日，送 儿童福利机构抚养。

特此证明。

街道办事处（或 人民政府、 民政局）（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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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附 录 J

（资料性）

儿童成长档案

儿童成长档案见表J.1。

表 J.1 儿童成长档案

儿童编号 儿童类别

姓名 曾用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入院时间
年 月 日

移送机构名称

进入机构

原 因

进入机构前

体检医院

进入机构前

体检结论

接 收

经办人
接收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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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J.1 儿童成长档案（续）

年度第一季度儿童成长情况

儿童养育情况

(如页码不够，请附后）

年度第二季度儿童成长情况

儿童养育情况

(如页码不够，请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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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J.1 儿童成长档案（续）

年度第三季度儿童成长情况

儿童养育情况

(如页码不够，请附后）

年度第四季度儿童成长情况

儿童养育情况

(如页码不够，请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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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K

（资料性）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离院确认书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离院确认书见表K.1。

表 K.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离院确认书

儿童

基本

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照片

入院

时间
类别

身 份 证

号 码

身体

状况

移送

单位

离院

原因

儿童因出现下列情形，符合离院的有关规定，依法办理离院手续：

（以下情形根据实际情况打√选择其一）

□成年安置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出现

□父母恢复监护能力或者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恢复监护人资格

□委托协议期满或者委托协议解除

□依法收养

□死亡

□其他

儿童福利

机构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接收单位

意 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机构所属

民政部门

审批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公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填表说明：1.表格一式三份，儿童福利机构、接收单位及机构所属民政部门各留存一份；

2.收养、死亡出院的无需填写接收单位意见；

3.除收养、死亡离院外的需附移交清单。



DB50/T 1122—2021

31

附 录 L

（资料性）

儿童离院登记表

儿童离院登记表见表L.1。

表 L.1 儿童离院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入院时间

身体状况

所在科室

离院原因

经办人

备 注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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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附 录 M

（资料性）

收养登记表

收养登记表见表M.1。

表 M.1 收养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入院时间

身体状况

所在科室

收养时间

收养人国籍

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收养后改名为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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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J

附 录 N

（资料性）

卷内文件目录

卷内文件目录(以弃婴(童)为例)见表N.1。

表 N.1 卷内文件目录

编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成日期 页码 责任人 备注

1-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基本情况表》

1-2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审批表》

1-3 《弃婴（童）捡拾报警证明》

1-4 《代养证明》

1-5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交接情况记录表》

1-6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回执单》

1-7
儿童居民户口簿（复印件）、残疾人证（复印件）、社会保

障卡（复印件）

1-8 儿童入院前门诊（住院）病历、出院记录

1-9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登记表》

1-10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养育儿童基本生活费发放申请审批（确

认）表》

1-11 《委托养育儿童协议书》

1-12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入院评估档案》

2-1 《儿童成长档案》

2-2 健康档案

2-3 儿童预防接种记录

......

3-1
《重庆市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儿童离院确认书》或寄养相关

材料

3-2 《收养登记表》或寄养相关材料

3-3 《离院登记表》和相关手续材料

4-1 音像及实物材料保存记录

备考表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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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

附 录 O

（资料性）

备考表

备考表见表O.1。

表 O.1 备考表

本卷情况说明：

立卷人：

检查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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